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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眷韓昆華行善 捐款   萬元助遺孤

回饋鄉土

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︻
本
刊
訊
︼
榮
民
遺
眷
韓
昆
華
老
太
太

最
近
以
她
父
親
故
榮
民
韓
勤
蓀
、
丈
夫
故

榮
民
魏
奎
章
，
和
她
三
人
名
義
，
兩
度
捐

款
共
一○

二
萬
元
，
作
為
榮
民
遺
孤
認
養

金
，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處
長
鄭
源
敏
對
韓
女

士
的
善
行
表
達
高
度
肯
定
與
感
謝
，
表
示

將
向
輔
導
會
申
請
﹁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﹂
，

表
彰
她
關
懷
榮
民
遺
孤
、
熱
心
公
益
之
義

行
，
也
讓
善
的
力
量
獲
得
肯
定
與
傳
承
。

韓
昆
華
老
太
太
於
去
年
國
慶
日
前
夕
前

往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，
捐
助
榮
民
遺
孤
認
養

金
六
十
六
萬
元
，
由
遺
孤
家
長
代
表
受
贈
。

日
前
，
她
再
度
聯
絡
榮
服
處
同
仁
徐
幗
徽
，

表
達
要
再
捐
款
三
十
六
萬
元
，
作
為
榮
民

遺
孤
認
養
金
，
兩
次
合
計
捐
款
達
一○

二

萬
元
，
展
現
她
投
入
公
益
、
回
饋
社
會
的

堅
定
信
念
。

八
十
五
歲
的
韓
老
太
太
是
浙
江
人
，
住

在
桃
園
市
，
她
的
父
親
和
丈
夫
都
是
榮
民
，

她
也
在
軍
中
任
職
數
十
年
，
有
兩
個
孩
子
。

她
丈
夫
魏
奎
章
上
校
於
年
邁
體
弱
之
際
，

由
榮
服
處
協
助
入
住
北
榮
桃
園
分
院
護
理

之
家
，
獲
得
良
好
的
照
顧
，
加
上
她
家
的

軍
系
背
景
，
她
因
此
發
心
捐
款
照
顧
榮
民

遺
孤
。

韓
老
太
太
表
示
，
她
只
是
做
了
該
做
的

事
，
很
感
謝
國
家
一
直
照
顧
他
們
家
人
，

希
望
能
將
這
份
溫
暖
傳
遞
給
更
多
需
要
幫

助
的
家
庭
，
特
別
是
自
幼
失
去
依
靠
的
遺

孤
學
子
。
她
說
，
很
多
榮
民
遺
孤
的
父
親

為
了
國
家
而
犧
牲
，
希
望
這
些
孩
子
知
道
，

他
們
並
不
孤
單
，
有
很
多
人
願
意
陪
伴
他

們
一
起
走
過
成
長
的
路
。
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處
長
鄭
源
敏
表
示
，
韓

老
太
太
的
愛
心
不
僅
照
亮
遺
孤
學
子
的
未

來
，
更
為
社
會
樹
立
良
好
的
典
範
。
未
來
，

榮
服
處
將
持
續
推
動
榮
民
遺
孤
認
養
計

畫
，
期
盼
凝
聚
更
多
社
會
資
源
與
愛
心
人

士
的
力
量
，
讓
每
一
位
遺
孤
都
能
在
關
懷

中
勇
敢
逐
夢
、
健
康
成
長
。

韓
昆
華
老
太
太
（
中
）
捐
巨
款
照
顧
榮
民
遺

孤
，
榮
服
處
處
長
鄭
源
敏
（
左
）
及
同
仁
徐

幗
徽
（
右
）
對
她
非
常
佩
服
。

�

（
圖
／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）

印尼僑胞捐款25萬元  
照顧清寒榮民學子

︻
本
刊
訊
︼
服
役
十
三
年
半
，
歷
經

憲
兵
、
國
防
大
學
及
陸
軍
多
單
位
歷

練
的
吳
庭
志
，
在
陸
軍
金
門
防
衛
指

揮
部
完
成
最
後
一
段
軍
旅
生
涯
後
退

伍
，
他
善
用
輔
導
會
提
供
的
職
訓
與

進
修
資
源
，
在
短
短
半
年
內
，
考
取

退
除
役
特
考
三
等
社
會
行
政
類
科
榜

首
，
並
如
願
返
回
家
鄉
雲
林
，
投
入

第
一
線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的
行
列
。

退
伍
前
，
吳
庭
志
便
設
定
明
確
目

標
，
要
一
次
考
上
退
除
役
特
考
，
回

鄉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。

回
憶
服
役
期
間
，
他

利
用
晚
間
空
檔
，
報
名
補
習
班
函
授

課
程
，
提
早
為
考
試
鋪
路
；
退
伍
後
，

更
全
心
準
備
，
成
為
全
職
考
生
，
透

過
縝
密
的
時
間
規
劃
與
穩
定
的
讀
書

節
奏
，
逐
步
累
積
實
力
。

他
透
過
補
習
班
課
程
打
穩
基
礎
，

再
搭
配
考
古
題
反
覆
驗
證
與
修
正
讀

書
方
向
，
調
整
作
息
，
避
免
過
度
疲

勞
影
響
效
率
。
他
鼓
勵
軍
中
正
思
考

未
來
方
向
的
學
弟
妹
，
將
來
退
伍
後

要
妥
善
運
用
輔
導
會
提
供
的
就
學
、

就
業
與
職
訓
資
源
，
提
早
規
劃
、
勇

敢
行
動
，
就
有
機
會
走
出
屬
於
自
己

的
人
生
。

吳
庭
志
以
榜
首
之
姿
返
鄉
服
務
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蘇
文
玄
（
左
二
）

及
同
仁
，
至
吳
庭
志
（
左
一
）
住
處
貼

紅
榜
祝
賀
。�

（
圖
／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馬
年
甫
開
春
，
臺
中
榮
總
嘉

義
分
院
即
召
開
﹁
臺
中
榮
總vs

嘉
義
分
院

強
強
聯
手
記
者
會
﹂
，
宣
布
醫
學
中
心
級
的

臺
中
榮
總
與
所
屬
嘉
義
分
院
攜
手
，
未
來

嘉
義
鄉
親
若
需
要
醫
學
中
心
等
級
的
治
療
，

在
嘉
義
分
院
即
可
獲
得
中
榮
團
隊
駐
診
醫

療
；
同
時
透
過
兩
院
垂
直
整
合
，
民
眾
在
嘉

義
分
院
檢
查
後
，
可
透
過
轉
診
機
制
，
至
臺

中
榮
總
治
療
或
開
刀
，
待
出
院
後
又
可
回
到

嘉
義
分
院
追
蹤
治
療
。

臺
中
榮
總
院
長
傅
雲
慶
、
副
院
長
吳
杰

亮
、
神
經
內
科
部
主
任
黃
金
安
；
中
榮
嘉

義
分
院
院
長
陳
正
榮
、
副
院
長
蔡
政
翰
、

王
作
仁
、
外
科
部
主
任
蔡
孟
洋
、
內
科
部

主
任
游
智
宏
出
席
記
者
會
，
嘉
義
市
政
府

衛
生
局
局
長
廖
育
瑋
共
襄
盛
舉
。

不
少
嘉
義
鄉
親
及
榮
民
︵
眷
︶
到
場
了

解
臺
中
榮
總
醫
學
中
心
團
隊
駐
診
嘉
義
分

院
的
醫
師
及
科
別
，
及
垂
直
整
合
轉
診
綠

色
通
道
訊
息
，
且
歡
欣
肯
定
這
項
服
務
。

中
榮
嘉
義
分
院
院
長
陳
正
榮
提
到
，
臺

中
榮
總
至
今
年
三
月
，
計
有
二
十
四
科

五
十
五
位
醫
師
支
援
嘉
義
分
院
駐
診
。
包

括
骨
科
、
神
經
外
科
、
眼
科
、
腎
臟
科
、
小

兒
心
臟
科
、
神
經
內
科
、
直
腸
外
科
、
新
陳

代
謝
科
、
泌
尿
科
、
復
健
科
專
科
醫
師
駐

診
嘉
義
分
院
，
提
供
醫
療
支
援
及
協
助
。

臺
中
榮
總
院
長
傅
雲
慶
提
到
，
期
盼
帶

領
總
院
與
嘉
義
分
院
團
隊
，
攜
手
推
動

嘉
義
分
院
成
為
﹁
精
準
尖
端
醫
療
社
區
醫

院
﹂
，
以
技
術
突
破
與
整
合
照
護
為
雙
核

心
，
全
面
提
升
區
域
醫
療
量
能
，
成
為
雲

嘉
南
鄉
親
及
榮
民
︵
眷
︶
最
信
賴
的
健
康

守
護
者
。

中
榮
支
援 

嘉
義
分
院
醫
療
升
級

中
榮
院
長
傅
雲
慶
（
中
）
、
嘉
義
分

院
院
長
陳
正
榮
（
右
五
）
等
，
參
加

中
榮
嘉
義
分
院
的
醫
療
再
升
級
啟

動
儀
式
。
（
圖
／
中
榮
嘉
義
分
院
）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時
代
進
步
，

各
榮
家
陸
續
引
進
新
醫
療
、
照

護
設
備
，
或
採
用
人
工
智
慧
工

具
，
提
升
對
高
齡
住
民
的
醫
療

與
照
護
品
質
。

馬
蘭
榮
家
醫
務
室
日
前
引
進

新
型
﹁
四
頻
道
中
頻
向
量
干
擾

治
療
儀
﹂
；
失
智
專
區
﹁
馬
蘭

憶
述
家
﹂
也
新
增
﹁
樂
活
認
知

訓
練
﹂
及
﹁
憶
萬
富
翁
﹂
兩
項

智
能
設
備
，
全
面
開
啟
智
慧
照

護
新
里
程
。

醫
務
室
引
進
的
四
頻
道
中
頻

向
量
干
擾
治
療
儀
，
可
同
時
為

多
位
住
民
或
多
個
部
位
進
行
治

療
，
該
設
備
透
過
兩
組
不
同
頻

率
的
中
頻
電
流
，
在
體
內
產
生

干
擾
波
，
能
深
層
滲
透
肌
肉
組

織
，
緩
解
長
輩
的
慢
性
腰
痛
、
關

節
疼
痛
及
肌
肉
萎
縮
等
症
狀
。

在
﹁
馬
蘭
憶
述
家
﹂
方
面
，
新

增
的
﹁
樂
活
認
知
訓
練
﹂
與
﹁
憶

萬
富
翁
﹂
設
備
，
專
為
失
智
長
者

設
計
，
透
過
互
動
式
遊
戲
介
面
，

針
對
反
應
力
、
記
憶
力
、
邏
輯
力

及
專
注
力
進
行
訓
練
。

白
河
榮
家
近
日
導
入
新
型
移

位
輔
助
設
備
，
白
河
榮
家
表
示
，

隨
著
住
民
高
齡
化
與
行
動
能
力

退
化
情
形
增
加
，
日
常
照
護
中

如
自
床
椅
移
位
、
如
廁
與
復
健

輔
助
等
作
業
，
對
住
民
安
全
與

照
護
人
員
體
力
都
是
考
驗
。
新

型
移
位
設
備
具
備
操
作
簡
便
、

支
撐
穩
定
及
符
合
人
體
工
學
等

特
點
。

中
彰
榮
家
辦
理
﹁
善
用C

hat-
G

P
T

進
行
照
顧
服
務
﹂
教
育
訓

練
，
由
輔
導
組
組
長
黃
秀
雲
擔

任
講
師
，
針
對
榮
家
社
工
、
醫

護
人
員
及
照
顧
服
務
員
進
行
專

題
講
授
，
希
望
透
過
生
成
式
人

工
智
慧
工
具
，
協
助
長
照
人
員

提
升
工
作
效
率
、
優
化
服
務
品

質
，
建
立
倫
理
觀
念
與
法
規
界

限
。

因應超高齡社會 科技助攻榮家長照

︻
本
刊
訊
︼
由
基
隆
市
青
田
書
學

會
及
采
慧
珠
寶
銀
樓
共
同
組
成
的
﹁
采

青
團
隊
﹂
，
今
年
第
十
一
年
辦
理
春

聯
義
賣
活
動
，
義
賣
所
得
近
四
十
萬

元
，
於
三
月
三
日
晚
間
，
由
青
田
書

學
會
指
導
老
師
張
明
萊
及
采
慧
珠
寶

銀
樓
負
責
人
翁
女
士
代
表
，
全
數
捐

贈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，
以
照
顧
榮
民
遺

孤
。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舉
辦
感
恩
餐
會
，

由
方
正
處
長
代
表
受
贈
，
並
頒
贈
每

位
書
法
老
師
及
翁
女
士
等
感
謝
狀
，

及
象
徵
慈
悲
的
特
製
紀
念
瓷
杯
。

﹁
采
青
團
隊
﹂
每
年
的
春
聯
義
賣

活
動
，
在
基
隆
市
仁
愛
市
場
采
慧
珠

寶
銀
樓
騎
樓
辦
理
，
今
年
於
農
曆
春

節
前
的
二
月
七
日
至
十
六
日
辦
理
，

書
學
會
共
有
二
十
九
位
書
法
老
師
參

與
，
榮
服
處
也
安
排
四
十
一
位
榮
欣

志
工
輪
班
協
助
。

基
隆
市
青
田
書
學
會
創
會
會
長
暨

指
導
老
師
張
明
萊
致
詞
表
示
，
學
會

自
書
法
大
師
于
右
任
一
脈
相
傳
，
﹁
采

青
團
隊
﹂
的
每
位
成
員
都
覺
得
此
一

活
動
別
具
意
義
，
采
慧
珠
寶
及
青
田

書
學
會
與
榮
服
處
合
作
無
間
，
情
誼

深
厚
。
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處
長
方
正
表
示
，

每
年
度
舉
辦
的
春
聯
義
賣
，
是
榮
民

遺
孤
認
養
金
核
心
募
款
來
源
，
更
是

凝
聚
社
會
善
心
的
重
要
橋
梁
。
他
感

謝
采
慧
珠
寶
銀
樓
翁
女
士
多
年
來
慷

慨
提
供
場
地
，
又
提
供
餐
點
及
協
助
。

義
賣
春
聯
40
萬
元 

照
顧
榮
民
遺
孤

青
田
書
學
會
指
導
老
師
張
明
萊

（
右
二
）
、
采
慧
珠
寶
銀
樓
負
責
人

翁
女
士
（
左
二
）
等
，
代
表
捐
贈
遺

孤
認
養
金
，
由
方
正
處
長
（
中
）
代

表
受
贈
。
（
圖
／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印
尼
僑
胞
吳
昭
鴻
、
吳
昭
楷
兄
弟
，
感
念
新
北

市
榮
服
處
兩
位
榮
欣
志
工
照
顧
他
們
年
邁
的
阿
姨
吳
瑞
玉
女
士

至
臨
終
，
最
近
來
臺
要
致
贈
二
十
五
萬
元
予
這
兩
位
志
工
，
經

婉
謝
及
轉
介
，
他
們
把
錢
捐
給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，
作
為
清
寒
向

學
子
女
認
養
金
，
捐
贈
儀
式
日
前
在
該
榮
服
處
舉
行
，
由
時
任

副
處
長
，
現
任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李
毓
錫
代
表
受
贈
，
並
頒

發
感
謝
狀
。

吳
昭
鴻
兄
弟
的
阿
姨
吳
瑞
玉
女
士
為
故
榮
眷
，
生
前
住
在
新

北
市
永
和
區
，
因
年
邁
由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安
排
入
住
長
照
機
構
，

並
由
榮
欣
志
工
吳
前
組
長
及
趙
女
士
陪
伴
就
醫
、
照
料
及
日
常

陪
伴
。
吳
女
士
過
世
後
，
她
在
印
尼
的
家
人
十
分
感
念
榮
欣
志

工
，
外
甥
吳
昭
鴻
兄
弟
最
近
來
臺
，
要
致
贈
慰
問
金
予
志
工
吳

前
組
長
及
趙
女
士
，
但
吳
、
趙
表
示
，
榮
欣
志
工
以
助
人
為
本
，

不
謀
取
私
利
，
建
議
將
慰
問
金
捐
贈
給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，
作
為

清
寒
學
子
認
養
金
，
讓
更
多
學
子
安
心
求
學
，
減
輕
生
活
壓
力
。

吳昭鴻（右三）與吳昭楷（左三）兄弟捐贈認養金，
由時任新北市榮服處副處長的李毓錫（右二）代表
受贈。� （圖／新北市榮服處）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春
天
是
走
訪
高
山
農

場
的
好
時
節
，
會
屬
清
境
農
場
推
出

﹁
草
原
體
驗×

梅
峰
春
之
饗
宴
﹂
兩

日
遊
行
程
；
武
陵
農
場
推
出
﹁
花
漾
時

光
｜
慢
活
．
深
遊
﹂
三
天
二
夜
住
宿
優

惠
專
案
，
好
玩
又
便
宜
，
歡
迎
參
加
。

清
境
農
場
的
﹁
草
原
體
驗×

梅
峰

春
之
饗
宴
﹂
兩
日
遊
行
程
，
結
合
青

青
草
原
騎
馬
體
驗
、
人
氣
綿
羊
秀
與

梅
峰
農
場
春
季
花
卉
活
動
，
讓
遊
客

在
海
拔
一
千
七
百
公
尺
的
高
山
牧
場

感
受
春
日
風
光
。
活
動
自
三
月
十
四

日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每
日
出
發
，

採
預
約
制
報
名
。

清
境
農
場
表
示
，
遊
客
入
住
國
民
賓

館
後
，
可
搭
乘
接
駁
車
前
往
青
青
草

原
，
參
與
騎
馬
體
驗
並
欣
賞
馬
術
表
演

與
假
日
綿
羊
秀
。
第
二
天
前
往
鄰
近
的

梅
峰
農
場
參
加
﹁
春
之
饗
宴
﹂
活
動
。

遊
程
主
打
﹁
一
泊
三
食
﹂
，
行
程
包

含
青
青
草
原
門
票
、
梅
峰
農
場
春
之
饗

宴
門
票
及
餐
食
，
並
提
供
騎
馬
體
驗
隨

團
攝
影
服
務
，
二
人
成
行
、
十
四
人
滿

團
，
相
關
資
訊
請
至
清
境
農
場
官
方
網

站
查
詢
。

武
陵
農
場
﹁
三
天
兩
夜
住
宿
專
案
﹂
，

活
動
期
限
是
民
國
一
一
五
年
三
月
十
六

日
起
至
六
月
十
五
日
止
。
總
價
：
雙
人

行
為
六
千
元
新
臺
幣
一
間
，
限
住
二

人
；
三
人
行
為
新
臺
幣
八
千
元
一
間
，

限
住
三
人
；
四
人
行
為
新
臺
幣
一
萬
元

一
間
，
限
住
四
人
。
餐
飲
依
房
型
人
數

提
供
二
天
份
之
早
餐
及
晚
餐
。

三
月
至
六
月
的
武
陵
，
每
條
步
道
都

通
往
不
同

的
仙
境
：
三

月
觀
賞
桃

花
、
梨
花
、

蘋
果
花
；

四
月
觀
賞

紫
藤
花
瀑
；
五
月

觀
賞
高
山
杜
鵑
；

六
月
觀
賞
繡
球

花
牆
。
住
宿
地
點
在
武
陵
賓
館
及
休
閒

農
莊
區
客
房
︵
房
型
由
飯
店
安
排
︶
。

生
態
導
覽
：
南
谷
步
行
導
覽
︵
免
費

參
加
︶
。
乘
車
優
惠
：
賓
館
至
雪
山
登

山
口
沿
線
生
態
導
覽
巴
士
，
優
惠
價
每

人
新
臺
幣
一
八○

元
︵
原
價
二
百
元
︶
，

適
用
於
週
日
至
週
五
，
不
適
用
週
六
、

國
定
假
日
及
連
續
假
日
。

入
住
規
定
：
須
連
續
住
房
二
晚
，
中

途
不
可
換
人
入
住
。
此
專
案
價
不
含

門
票
及
停
車
費
︵
門
票
僅
需
購
買
一

次
，
憑
證
於
住
宿
期
間
可
多
次
進
出
農

場
︶
。
為
響
應
環
保
，
不
提
供
一
次
性

備
品
︵
如
牙
刷
、
牙
膏
、
拖
鞋
等
︶
。

客
房
內
外
嚴
禁
炊
煮
，
也
禁
止
攜
帶
寵

物
入
住
及
將
衣
物
晾
晒
於
戶
外
。
另

外
，
此
專
案
不
得
與
其
他
優
惠
專
案
、

補
助
措
施
或
住
宿
券
合
併
使
用
。
訂
房

專
線
：04-25901258

轉
分
機2001

或2002

。

清境農場風景如畫。（圖／清境農場）

粉
嫩
的
桃
花

在

山

谷

綻

放
，
美
麗
又

溫
柔
。

（
圖
／
武
陵

農
場
）

清
境
、
武
陵
推
出
春
季
旅
遊
優
惠
行
程


